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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于 2025年 12月 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5年 12月 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公司监事及相关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议案名称和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应参加表决董事 5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5 名。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韩孝煌、薛黎曦回避表决。该议案应参加表决董事 3名，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 3名。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于董事会召开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该议案应参加表决董事 5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5 名。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议案内容

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最新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机制，提升公司治

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

关过渡期安排》等相关要求，公司拟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

废止，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中涉及监事、监事会的规定不再适用，董事会同意公司

结合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现任监事将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事项之日起不再担任公

司监事。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事项前，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监事仍

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勤勉尽责履行监督职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的《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编号：临 2025-044）。

2、《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6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251.02 万元。其中，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北京冠城嘉

和物业有限公司为取得管理收益向北京和顺中兴投资有限公司承租停车场租金

预计为 88.16万元/年；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北京太阳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北京

和顺中兴投资有限公司承租办公场所及车位共计 162.86万元/年。前述关联交易

价格由公司下属控股公司与交易对方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参照周边同类业务的

市场公允价格协商制定，定价方式符合合理的市场化原则。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的《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编号：临 2025-045）。

3、《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定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审

议上述议案一。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的《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编号：临 2025-046）。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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